
公告编号：2017-031 

1 
 

证 券 代 码 ： 8 7 0 6 6 9 证 券 简 称 ： 普 瑾 特 主 办 券 商 ： 东 北 证 券 

 

上海普瑾特信息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更正公告 

 

上海普瑾特信息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8

月 2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《股票发行认购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7-030）。经事后审核，由于相关工作人员笔误，将恒泰

盈沃——普瑾特新三板1号资产管理计划的认购数量“115.11万股”误写为

“115.51万股”，将恒泰盈沃——普瑾特新三板1号资产管理计划的认购金额

“1185.63万元”误写为“1189.75万元”；将认购成功的确认方法“经验资完毕

后”误写为“经验资完毕且完成股权登记手续后”。将户名“上海普瑾特信息技

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”误写为“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”。同时本次股票发行认

购的股权登记日是2017年7月4日，但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

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修改后的《公司章

程》明确规定，公司发行股份时，原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无优先认购权，

但是此次章程修改不影响本次股票发行时在册股东的优先认购权，现作如下更正： 

原公告： 

一、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17-031 

2 
 

 (一）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:  

目前普瑾特《公司章程》中未对优先认购权做出特殊规定，因此，根据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之规定，股权登记日公

司在册股东均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。  

二、新增投资者认购程序 

（一）新增投资者认购安排： 

根据本次《股票发行方案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25），公司拟发行股份数

量不超过 3,883,496股（含 3,883,496股），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

40,000,008.80元；本次股票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0.30

元；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投资者名单及认购股份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投资人 认购股份（万股） 认购金额（万元） 认购方式 

1 沈恺 77.40 797.22 货币 

2 金蒙 40.00 412.00 货币 

3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8.00 1215.40 货币 

4 恒泰盈沃——普瑾特新三板

1号资产管理计划 

115.51 1189.75 货币 

合计 350.91 3614.37  

（四）认购成功的确认方法：  

公司确认认购人的认购资金到账无误后，经验资完毕且完成股份登记手续

后，通知认购人股份认购成功。公司对于未与公司签署相关认购协议而直接缴纳

认购款项的，相关认购将视为无效；经核实后，相关认缴款项将退回，并且不支

付款项利息。 

三、缴款账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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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

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》的议案，公司根据上述审议结果在宁波银行上海分行开立

本次募集资金专用银行账户，具体账户信息如下： 

户名：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开户行：宁波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

账号：70010122002404966 

 

更正为： 

一、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

 (一）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:  

普瑾特现行《公司章程》第十九条规定：“公司发行股份时，原股权登记

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无优先认购权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股东有优先认购权的除

外。”但，在本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记日施行的《公司章程》中未对优先认购

权做出特殊规定。因此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

行）》之规定，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均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。 

二、新增投资者认购程序 

（一）新增投资者认购安排： 

根据本次《股票发行方案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25），公司拟发行股份数

量不超过 3,883,496股（含 3,883,496股），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

40,000,008.80元；本次股票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0.30

元；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投资者名单及认购股份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投资人 认购股份（万股） 认购金额（万元） 认购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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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沈恺 77.40 797.22 货币 

2 金蒙 40.00 412.00 货币 

3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8.00 1215.40 货币 

4 恒泰盈沃——普瑾特新三板

1号资产管理计划 

115.11 1185.63 货币 

合计 350.51 3610.25  

（四）认购成功的确认方法：  

公司确认认购人的认购资金到账无误后，经验资完毕后，通知认购人股份

认购状态。公司对于未与公司签署相关认购协议而直接缴纳认购款项的，相关认

购将视为无效；经核实后，相关认缴款项将退回，并且不支付款项利息。 

三、缴款账户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

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》的议案，公司根据上述审议结果在宁波银行上海分行开立

本次募集资金专用银行账户，具体账户信息如下： 

户名：上海普瑾特信息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开户行：宁波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

账号：70010122002404966 

 

除上述内容外，《股票发行认购公告》公告的其他内容及相关披露信息不

变。《股票发行认购公告（更正后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32）与本公告同时刊

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。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

公司深表歉意。今后，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于信息披露工作的培训和学习，严格

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各项规定，规范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，提升公司



公告编号：2017-031 

5 
 

规范化运作水平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普瑾特信息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7年 8 月 25日 


